
★无自欧盟进口的医疗器械的承诺函（针对第 4 包）

致海南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

中招国际招标有限公司

针对海南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江东新院区运营费项目第 4 包投

标，我方郑重承诺如下：

1.我公司不属于欧盟企业。

2.我公司提供的产品，不包括自欧盟进口的医疗器械。

我方在此声明，本次招标投标活动中申报的所有资料都是真实、

准确完整的，如发现提供虚假资料，或与事实不符而导致投标无效，

甚至造成任何法律和经济责任，完全由我方负责。

投标人名称： （盖公章）

法定代表人（或授权代理人）： （签字或盖章）

日期：年 月 日

备注：

1.投标人承诺不实的，依据《政府采购法》第七十七条“提供虚

假材料谋取中标、成交的”有关规定予以处理。

2.参与第 4 包投标的投标人须按要求填写本承诺函。


